
   
 

110 學年度五專續招正取生榜單 
 

准考證 考生姓名 系組名稱 錄取 

JC0003 史宸維 電機工程科 正取 

JC0009 黃楷程 資訊工程科 正取 

JC0005 楊尚恩 電機工程科 正取 

JC0006 周凱文 資訊工程科 正取 

JC0002 莊立堯 資訊工程科 正取 

JC0004 張禹棠 資訊工程科 正取 

JC0001 陳昱翔 資訊工程科 正取 

JC0008 陳昱均 資訊工程科 正取 

             最低錄取分數：75 分 

 



網路報到須知 
一、 網路登錄報到(放棄)日期：110 年 8 月 6 日(星期五)14:00 起至 8 月 11 日(星期三)17:00 止 

郵寄入學相關文件截止日：110 年 8 月 12 日(星期四)，以郵戳為憑。 

二、 網路登錄報到(放棄)流程： 

錄取生報到(放棄)程序採【網路登錄】→【列印報到(放棄)同意書填寫】→【回傳表單至本

校註冊組】，於【隔日再上網查詢報到狀態】。網路登錄報到後，須將入學相關文件於 110

年 8月 13日前(郵戳為憑)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校註冊組(入學相關文件請詳閱報到須知第 2

頁)。 

報到(放棄)相關作業說明如下： 

（一） 登錄本校首頁（www.stust.edu.tw）／網頁上方-新生專區／新生報到系統，請依序

輸入身分證字號、續招准考證號碼及出生年月日進入登錄畫面。 

（二） 【報到】：請於規定時間內上網至新生報到系統登錄報到，並列印填寫錄取生同意

報到書，於截止時間內將同意報到書傳真或 Email 或 Line 拍照回傳至本校註冊組。

回傳同意報到書隔日後再登入新生報到系統查詢報到狀態是否為「確認報到」，「確

認報到」則代表已報到完成。 

（三） 【放棄】：如放棄就讀本校錄取科系，請於規定時間內上網至新生報到系統登錄放

棄，並列印填寫錄取生放棄報到通知書，以傳真或 Email 或 Line 拍照回傳至本校註

冊組。 

請注意!未於截止時間前至網頁登錄放棄並回傳者，視同放棄錄取資格。如已登錄

放棄即不得再更改網頁資料，故請謹慎考慮。 

三、 依簡章規定，逾期未完成報到程序者，視同放棄錄取資格，錄取生不得異議。 
四、 凡報名本招生經錄取報到且未聲明放棄本校五專錄取資格者，不得再參加當學年度其後高

級中等學校及五專各項招生入學，違者取消其錄取資格。 

五、 新生註冊日期為 8 月下旬，註冊相關資料將於 8 月中旬寄發，並同步公告於本校【南臺新生

專區】網站，敬請密切注意。未收到者，可直接上網下載。 

六、 報到作業諮詢，歡迎洽詢本校教務處註冊組： 

專線電話：06-2545133，電話：06-2533131 分機 2101~2104 

傳真：06-2537622      E-mail：dept_register@stust.edu.tw 

新生報到系統 Line ID：stust110 新生專區  

 

 

 

教務處註冊組 



 
110 學年度五專續招入學繳交文件 

上述文件請於 110 年 8 月 12 日前(郵戳為憑)以限時掛號方式郵寄至本校註冊組。 

收件地址：710301 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 1 號(南臺科技大學) 

收件人：教務處註冊組 

連絡電話：06-2533131 分機 2101~2104 

 

入學繳交資料項目 附件 

新生資料黏貼表 

尚未取得國民身分證者，可用健保卡、護照或戶口名簿替代 
附件一 

國中學歷(力)證件正本 

尚未領取「畢業證書正本」者，才須繳交附件二-報到聲明書 
附件二 

五專生住宿申請表 

未申請者不需繳交 
附件三 

五專生免學費申請表及切結書 附件四 



【附件一】 

本黏貼表資料僅限於教務處新生學籍資料核對使用 

繳交註冊組資料黏貼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電話：                         

 
 
 
 
 
 
 
 
 
 
 
 
 
 
 
 
 
 
 
 
 
 
 

南臺科技大學基於「學籍建檔、核對及提供相關證明之資(通)訊服務」目的，須蒐

集您的「姓名、身分證字號、住址、相片、學歷證件」等個人識別類資料，以在就

學期間及校務行政所在地區內，作為在學相關事項及聯繫之用。您得以下列聯絡方

式行使請求查閱、補充、更正；請求提供複製本；請求停止蒐集、處理、利用；請

求刪除個人資料等權利，請洽教務處註冊組聯絡電話 06-2533131 轉分機 2101-2104。 

 

二吋脫帽半身
正面相片一張 

 
背面註明姓名 
請務必浮貼 

 
 
 

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影印資料務必清晰 

 

 

 

身分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影印資料務必清晰 



【附件二】 

南臺科技大學 110 學年度五專續招 

錄取生報到聲明書 

免試生(本人)                 參加 110 學年度五專續招招生，獲得分發錄取南臺科

技大學                  科，茲依貴校規定辦理錄取報到手續，並恪守以下規定： 

本人尚未繳交入學資格證明書正本（畢業證書或其他證明文件），茲同意於取得學歷證

明書後，於 110 年 9 月 10 日前將畢業證書以限時掛號郵寄或親自繳交至教務處註冊組。

若屆時未繳交，本人自願放棄錄取資格，特此聲明。  

 

此  致 

                 南臺科技大學  

 

 

 

 

免 試 生 簽 名 ：                      

家長(監護人)簽章：                     

聯 絡 電 話 ： (日)                     (手機)                      

中 華 民 國 1 1 0 年 月  日 



【附件三】 

110 學年度第 1 學期五專生住宿申請注意事項 

1. 五專生宿舍費用請於 8/25~9/3 完成繳費或就學貸款，未繳費者不予保留床位。（繳

費單請自行至彰銀學費入口網列印或線上繳款，本校不另寄繳費單） 

2. 五專生一律住宿六宿四人房，每學期每人收費 12,500 元整，預計 8 月底公告寢室

房號。 

3. 戶籍地在舊台南市區(東區、南區、北區、中西區、安南區、安平區)、永康區的五

專生，如有住宿需求，請先致電施小姐登記「候補」，有床位時將再行通知。 

4. 五專生保障前三年宿舍床位，後兩年請參與舊生抽籤登記。 

5. 五專生宿舍夜間 10 點實施點名(值班宿管點名)。 

6. 新生宿舍進住日期為 110/8/28~8/29(星期六、日)。 

7. 開學日：110/9/6。 

8. 「五專生住宿申請表」及其他新生資料請於 110 年 8 月 12 日前(郵戳為憑)以限時掛

號郵寄至本校註冊組。 

9. 承辦人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施小姐 

連絡電話：06-2533131 分機 2201~2203。 

10. 更多宿舍相關訊息，請參閱相關網站資訊： 

 學務處學生宿舍專區 http://dorm.osa.stust.edu.tw/tc 

 Facebook「南台科大宿舍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nonofficial.stust.dorm.fans.club 

 



 

南臺科技大學 110 學年度第 1 學期五專生住宿申請表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姓   名  

學   號  年級系別            科 一年甲班 

性   別 □ 男   □ 女 
身分證字號  

生   日  

住   址  電  話 
住家： 
 
手機： 

申請身份 □一般生 
□低收入戶 檢附證件 

□ 無(一般生免附) 
□ 低收入戶證明 

(需有學生名字) 

家長簽名  導師簽名 
(新生免簽)  

上學年 
平均成績 

學業成績：----------(本項資料僅供參考，一年級上學期新生免填) 
 

(承辦人作業區) 

審查意見 □ 合格 
□ 不合格 房  號  

備    

註 

1. 學校提供五專生(前三年)房型為六宿四人房。 

2. 申請住宿至少須住滿一學年，下學期不得以住不習慣、改為通勤等理由申

請退宿。 

2.不提供設籍學校周邊鄉鎮同學申請。（可申請候補） 

3.如有偽冒情事，除全額賠償外，另按校規辦理。 

4.五專生保障前三年住宿床位，第四年開始請參與舊生宿舍抽籤作業。 

5.申請免費住宿須具有低收入戶身份資格外，且須符合下列條件：前一學期

學業成績須達 60 分（含）以上，並於學期中完成 50 小時之服務時數，始

可免費住宿；上述若有一項未達標準者則取消免費住宿資格，如仍須住宿

者先繳交住宿費後始可進住。 

6.低收生前三年住宿六宿四人房，四年級後如仍需住宿，比照其他學制學生，

提出申請後男生住宿三宿四人房（含兩人雅房）、女生住宿一宿五人房。 

業管人員             生輔組長            學 務 長 



【附件四】 

五專生前三年免學費申請 

1.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五條：自 103 學年度起入學，就讀

五年制專科學校前三年學生，免納『學費』。 

2. 具有其他減免身分者［中低收入戶、原住民、身心障礙(含本人及子女)、學習障礙、

特殊境遇、軍公教遺族、現役軍人子女］，可再申請『雜費』補助。(雜費減免資格

說明另公告於新生註冊須知) 

3. 「免學費申請表」、「切結書」及其他新生資料請於 110 年 8 月 12 日前(郵戳為憑)

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校註冊組。 

4. 承辦人員：學務處課外活動組-莊小姐 

連絡電話：06-2533131 分機 2211~2212 



 



 


